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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１ １２８０３１３ １２

农房债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４６２

，

０００．００ ７．２１

２ １０１４５１００２ １４

兴发

ＭＴＮ００１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３３９

，

０００．００ ７．１８

３ １３０４２２ １３

农发

２２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８９５

，

０００．００ ７．０８

４ １２２１６５ １２

国电

０３ ２５２

，

２７０ ２５

，

０５５

，

４５６．４０ ５．９３

５ １１００２０

南山转债

２５１

，

９５０ ２３

，

９４５

，

３２８．００ ５．６７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投资。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不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不参与国债期货交易。

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包括“平安转债”市值

２

，

１５８

万元，占基金资产净值

５．１１％

；根据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公告，该集团控股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

书》，决定对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没收其在万福生科（湖南）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上市项目中的

业务收入人民币

２

，

５５５

万元，并处以人民币

５

，

１１０

万元的罚款，暂停其保荐业务许可

３

个月。基金管理人认为，平安证券投行业

务承销佣金收入及投行业务利润占该集团营业收入及集团的净利润的比重较小， 本处罚对该集团经营活动没有产生实质性

影响，未改变该集团基本面，本基金对该证券的投资严格执行了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投资决策程序。

除上述情况外，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发行主体本期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也未受到公

开谴责、处罚。

（

２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均属于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内的股票。

（

３

）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１

存出保证金

２３

，

５５２．２２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６９

，

１３３．５４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８

，

７２２

，

４８１．２２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８６

，

８６４．９８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９

，

１０２

，

０３１．９６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１００２０

南山转债

２３

，

９４５

，

３２８．００ ５．６７

２ １１３００５

平安转债

２１

，

５７７

，

６４０．００ ５．１１

３ １１００２３

民生转债

１４

，

６６２

，

４００．００ ３．４７

４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１３

，

５４８

，

２４９．００ ３．２１

５ １１３００２

工行转债

５

，

０５９

，

２００．００ １．２０

６ １２７００２

徐工转债

４

，

６９７

，

５８６．２２ １．１１

７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３

，

２４２

，

３３９．１０ ０．７７

８ １２５０８９

深机转债

３

，

０２４

，

３１６．２３ ０．７２

９ １１００１７

中海转债

９３６

，

４００．００ ０．２２

１０ １１００１８

国电转债

５２１

，

８００．００ ０．１２

１１ １１００２２

同仁转债

１１４

，

３８０．００ ０．０３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６０３３２８

依顿电子

１５

，

３１０．００ ０．００

新股未上市

（

６

）本基金本期未投资托管行股票、未投资控股股东主承销的证券，未从二级市场主动投资分离交易可转债附送的权证，

投资流通受限证券未违反相关法规或本基金管理公司的规定。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基金净值表现详见下表：

国投瑞银优化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历史各时间段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国投瑞银优化增强债券

Ａ／Ｂ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０．０９．０８

（基金合同生效日）

至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０．７０％ ０．２０％ －２．３８％ ０．２１％ ３．０８％ －０．０１％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

至

０１１．１２．３１ －４．８７％ ０．２９％ －０．４５％ ０．１６％ －４．４２％ ０．１３％

２０１２．０１．０１

至

０１２．１２．３１ ６．５８％ ０．３０％ ０．３１％ ０．１４％ ６．２７％ ０．１６％

２０１３．０１．０１

至

０１３．１２．３１ １．９６％ ０．１６％ －５．３３％ ０．１８％ ７．２９％ －０．０２％

２０１４．０１．０１

至

０１４．０６．３０ ７．７８％ ０．１３％ ３．１２％ ０．１４％ ４．６６％ －０．０１％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至今

１２．２０％ ０．２４％ －４．８４％ ０．１６％ １７．０４％ ０．０８％

国投瑞银优化增强债券

Ｃ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０．０９．０８

（基金合同生效日）

至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０．６０％ ０．２０％ －２．３８％ ０．２１％ ２．９８％ －０．０１％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５．２７％ ０．２９％ －０．４５％ ０．１６％ －４．８２％ ０．１３％

２０１２．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６．１９％ ０．３０％ ０．３１％ ０．１４％ ５．８８％ ０．１６％

２０１３．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１．４８％ ０．１６％ －５．３３％ ０．１８％ ６．８１％ －０．０２％

２０１４．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４．０６．３０

７．５４％ ０．１３％ ３．１２％ ０．１４％ ４．４２％ －０．０１％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今

１０．４５％ ０．２５％ －４．８４％ ０．１６％ １５．２９％ ０．０９％

注：上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申）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例如基金申购费、基金赎回费、基金转换费等），计

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为增加比较基准与基金业绩的可比性，更合理反应基金的业绩表现，本基金对业绩

比较基准采用每日再平衡的计算方法。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列示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销售服务费：本基金从

Ｃ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财产中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

４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７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８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９

）银行账户维护费；

（

１０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７５％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７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支付日

期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

２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支付日

期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

３

）基金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Ａ

类

／Ｂ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

Ｃ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４０％

。

本基金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

Ｃ

类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４０％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销售服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

Ｃ

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基金销售服务费

Ｅ

为

Ｃ

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

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注册登记机构，由注册登记机构代付给销售机构，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

日，支付日期顺延。

基金销售服务费主要用于支付销售机构佣金、以及基金管理人的基金行销广告费、促销活动费、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费

等。

基金销售服务费不包括基金募集期间的上述费用。

（

４

）除管理费、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

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

支付。

４

、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调低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和销售服务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

本基金申购采用金额申购的方式。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在申购时收取基金前端申购费用；

Ｂ

类基金份额在赎回时收取基金

后端申购费用；

Ｃ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但本基金从

Ｃ

类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本基金

Ａ

类

／Ｂ

类基金份额的最高

申购费率不超过

５％

，投资者可以多次申购本基金，申购费率按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其中，面向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

心申购本基金

Ａ

类份额（前端收费模式）的养老金客户实施特定申购费率。养老金客户范围包括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

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补充养老基金，具体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本金、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

金和企业年金单一计划及集合计划。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基金管理人将在招募说明书

更新或发布临时公告将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备案。本基金的申购费率如下表：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

Ａ

类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见下表：

Ａ

类基金份额

申购金额

Ｍ

前端申购费率

Ｍ＜５０

万

０．３２％

５０

万

≤Ｍ＜１００

万

０．２４％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１６％

５００

万

≤Ｍ

按笔收取，

１０００

元

／

笔

非养老金客户申购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见下表：

Ａ

类基金份额

申购金额

Ｍ

前端申购费率

Ｍ＜５０

万

０．８０％

５０

万

≤Ｍ＜１００

万

０．６０％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４０％

５００

万

≤Ｍ

按笔收取，

１０００

元

／

笔

Ｂ

类基金份额

持有年限

Ｙ

后端申购费率

Ｙ ＜１

年

０．９０％

１

年

≤Ｙ＜２

年

０．７０％

２

年

≤Ｙ＜３

年

０．４０％

３

年

≤Ｙ ０％

注：上表中，

１

年按

３６５

天计算。

Ｃ

类基金份额

申购费率

０％

２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

Ａ

、

Ｂ

类基金份额采取一致的赎回费率，仅对持有期不足

６０

天的赎回申请收取赎回费，即持有期限在

６０

日以内的

Ａ

、

Ｂ

类基

金份额，赎回费率为

０．１０％

；持有期限超过

６０

日（含

６０

日）的

Ａ

、

Ｂ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赎回费用。

Ｃ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赎回费用。

（三）基金的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 《运作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方法》（以下简称 《销售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信息披露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１

日刊登的本

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更新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在“重要提示”部分，更新了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投资组合报告的截止日期。

２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信息。

３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信息。

４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原有代销机构信息，增加了新增代销机构的概况。

５

、在“七、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部分，更新了申购和赎回的金额限制。

６

、在“八、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内容。

７

、在“九、基金的业绩”部分，更新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

８

、在“二十一、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更新了本报告期内涉及本基金的相关公告以及其他应披露事项。

上述内容仅为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的摘要，详细资料须以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正文所载的内容为准。欲查询本更新招募

说明书详细内容，可登录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ｕｂｓｓｄｉｃ．ｃｏｍ

。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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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澳银消费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信达澳银消费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信达澳银消费优选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６１０００７

基金管理人名称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

管理指导意见》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尹哲

共同管理基金经理姓名 杜蜀鹏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尹哲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４－１０－２２

证券从业年限

５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４

过往从业经历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起在金鹰基金公司任职，历任行业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加入信达澳银基金公司担任股票投资部高级研究员。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无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

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中南大学管理学博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次基金经理调整事宜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 并报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关于汇添富理财

２１

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恢复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理财

２１

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理财

２１

天债券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４７００２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汇添富理财

２１

天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

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

恢复大额申购日

－

恢复赎回日

－

恢复转换转出日

－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

恢复申购的原因说明 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汇添富理财

２１

天债券

Ａ

汇添富理财

２１

天债券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４７００２１ ４７１０２１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申购 是 是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的本

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还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

９９１８

）咨询相关信息。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

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000637

证券简称：茂化实华 公告编号：

2014-055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时间：

（

1

）现场会议：

2014

年

10

月

21

日（周二）下午

14

：

45

时。

（

2

）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10

月

21

日

上午

9

：

30-11

：

30

， 下午

13

：

00-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

2014

年

10

月

20

日下午

15

：

00

至

2014

年

10

月

21

日下午

15

：

00

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地点：茂名市官渡路

162

号公司十楼会议室。

3.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

主持人：董事长刘华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6.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6

人，代表股份

234,645,26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

519,875,356

股）的

45.13%

。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3

人，代表股份

134,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258%

。

7.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共

15

人出席会议，见证律师

2

人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议案表决如下：

《关于重新调整公司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暨撤回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的

<

关于调整公司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

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157,877,36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

； 反对

109,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

；弃权

0

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4,20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462%

；反对

109,900

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9538%

；弃权

0

股。

本议案涉及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油化工公司为公司第二

大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

76658001

股。该股东在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广和（北京）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胡轶、胡健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

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大成景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的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旗下大成景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以通讯方式召开，大会表决投票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24

日至

2014

年

10

月

20

日

17:00

。

2014

年

10

月

21

日， 在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本基金管理人对本次大会表决进行了计票，北京市方圆公证

处对计票过程进行了公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程进行了见证。本次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为

2014

年

9

月

23

日， 权益登记日大成景祥分级债券基金

A

类份额总份额

767,192,668.31

份，大成景祥分级债券基金

B

类份额总份额

500,316,999.99

份。本次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中，出具有效书面表决意见的大成景祥分级债券基金

A

类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

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403,601,357.85

份，占权益登记日大成景祥分级债券基金

A

类份额总

份额的

52.61%

；出具有效书面表决意见的大成景祥分级债券基金

B

类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及

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300,184,666.66

份， 占权益登记日大成景祥分级债券基金

B

类份

额总份额的

60%

，两类份额均达到法定表决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大成景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

定。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了 《关于修改大成景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

关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议案

"

），并由出具有效书面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表决。

大成景祥分级债券基金

A

类份额表决结果为：同意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403,250,151.65

份， 占出具有效书面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

A

类基金份额总数的

99.91%

；反对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350,184.79

份，占出具有效书面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

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

A

类基金份额总数的

0.09%

，弃权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1021.41

份，占

出具有效书面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

A

类基金份额总数的

0.00%

。

大成景祥分级债券基金

B

类份额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300184666.66

份， 占出具有效书面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

B

类基金份额总数的

100%

；反对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0

份，占出具有效书面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

人所代表的

B

类基金份额总数的

0%

，弃权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0

份，占出具有效书面表决意

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

B

类基金份额总数的

0%

。

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大成景祥分级债券基金

A

类份额和

B

类份额分别占各自出具有效书

面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的

50%

以上，达到法定条件，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大成景祥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并自通过之日起五日内报

中国证监会备案。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

年

10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４３

证券简称：华远地产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３９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以传真和书面

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上午在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

１１

号华远·企业中

心

１１

号楼第二会议室（

Ｂ

座

Ｂ１

层）召开，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７

人，独立董事刘淀生先生、董

事冯娴女士因个人原因未能亲自出席，刘淀生先生授权独立董事张富根先生、冯娴女士授权

董事长任志强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公司

５

名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任志强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

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三名。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核通过，本次董事会经审议，一致同意提名孙秋艳女

士、孙怀杰先生、杨云燕先生、张蔚欣女士、唐军先生、陈晓玲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

委员会审核通过，本次董事会经审议，一致同意提名陈淮先生、王巍先生、朱海武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

须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会议通知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附：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孙秋艳，女，

１９６２

年出生，毕业于华北水利电力学院水电工程建筑专业，高级经济师。

１９８７

年加入华远，历任北京市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华远京通房地产公司总经

理、北京敬远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北京什刹海经济建设开发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２

年任北京华远新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８

年历任北京市华远地

产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至今任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

总经理。

孙怀杰：男，

１９７４

出生，毕业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工程管理专业，工程师。

１９９８

年加入华

远，历任北京市华远京通新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北京敬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部经理、北京华远新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兼市政工程部经理、北京市华远

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项目总监等职务。

２０１０

年至今任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杨云燕，男，

１９６５

年出生，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工程硕士，工程师。曾任唐山钢铁集团公司助

理工程师、唐山钢铁股份公司董事会秘书室秘书、北京光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企业研究所所

长、北京鸿卓咨询公司总经理、北京必嘉集团发展规划部总经理、北京帝力伟业公司副总经

理、波正投资管理公司投资总监等职务。

２００８

年加入华远，任北京市华远集团公司投资管理部

项目经理。

２００９

年至今任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０

年至今任北京市华远集

团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经理。

张蔚欣，女，

１９７０

年出生，毕业于北京机械工业学院，高级会计师。

１９９２

年加入华远，历任

山釜餐厅有限公司职员、北京市华远集团公司财务部出纳、北京万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财务

部经理等职务。

２０１０

年至今任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唐军，男，

１９５９

年出生，高级工程师，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曾

就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

６３

团和北京市城建三公司、 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基建处，曾

任北京市综合投资公司处长，北京阳光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总经理，北京首创阳光房地产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１９９７

年至今担任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称“广西阳光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２

年底至今担任首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

２０１３

年底

至今担任钜大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晓玲，女，

１９６１

年出生，毕业于北京玻璃集团技工学校和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

理专业，经济师。曾在北京玻璃集团任职，

２０００

年加入京泰集团，历任京泰集团投资管理中心

人力资源部项目经理、副经理、办公室主任、京泰集团人力资源部副经理、经理等职务，

２０１４

年

至今担任京泰集团工会负责人兼人力资源部经理。

独立董事候选人：

陈淮，男，

１９５２

年出生，北京经济学院经济学学士，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博士。

１９９２

年至

２００４

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所长、 研究员，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１１

年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

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现已退休。

王巍，男，

１９５８

年出生，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士，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院国际金融硕

士，美国福特姆大学文理学院国际金融博士。曾在中国银行总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摩根大通银

行、世界银行任职，

１９９２

年至

１９９６

年任中国南方证券有限公司副总裁，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４

年任万盟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４

年至今任万盟并购集团董事长。

朱海武，男，

１９６６

年出生，上海财经大学学士，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硕士，注册会计师，高级

会计师。曾在财政部和中华会计师事务所任职，

２０００

年加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原名为中瑞岳

华会计师事务所），现为该所合伙人。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４３

证券简称：华远地产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４０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以传真和书面方

式发出会议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上午在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

１１

号华远·企业中心

１１

号楼第二会议室（

Ｂ

座

Ｂ１

层）召开，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５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丽云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到会监事一致同意提名刘丽云女士、闫

锋先生、 张馥香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同意将上述提名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监事候选人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与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冯英洁女士、赵立文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

六届监事会。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附：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第六届监事会三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如下：

刘丽云，女，

１９６０

年出生，毕业于北京财贸学院财会专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ＥＭＢＡ

。

曾在北京市西城区生产服务管理局担任财务工作，

１９８３

年加入华远， 曾任北京市华远集团公

司会计、华远世纪物业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经理、北京市华远集团公司财务部经理、北京市华

远集团公司总会计师等职务，

２００９

年至今任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闫锋，男，

１９７３

年出生，南开大学经济系经济学专业硕士。曾任北京市公用局培训中心教

师、北京市燃气集团企业经营管理部副经理、北京市燃气集团营销服务部主管、北控集团战略

发展部副经理等职务，

２０１０

年至今任京泰集团投资发展部经理。

张馥香，女，

１９６１

年出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务会计专业，高级会计师。曾任中国人民

大学职员、北京服装学院教研室副主任、北京房地产信托投资公司主管会计、国家开发银行综

合处负责人、 北京阳光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财务总监等职务，

２００３

年至今任首创置业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裁。

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职工代表监事简历如下：

冯英洁，女，

１９７０

年出生，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曾任北京元隆丝绸股份有限公

司经理助理，精品购物指南报社编辑、记者，东城区校办企业总公司职员等。

１９９６

年加入华远，

历任北京华远新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职员、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等

职务，现任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赵立文，女，

１９６７

年出生，毕业于北京财贸学院，高级会计师。曾任北京国际科技服务中心

会计、北京凯奇通信总公司会计等。

１９９７

年加入华远，任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主

管等职务，现任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北京城市公司财务部经理。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４３

证券简称：华远地产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４１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作出决议， 选举冯英洁女士、赵

立文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冯英洁女士、赵立文女士将与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三位股东代表监事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冯英洁，女，

１９７０

年出生，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曾任北京元隆丝绸股份有限公

司经理助理，精品购物指南报社编辑、记者，东城区校办企业总公司职员等。

１９９６

年加入华远，

历任北京华远新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职员、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等

职务，现任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赵立文，女，

１９６７

年出生，毕业于北京财贸学院，高级会计师。曾任北京国际科技服务中心

会计、北京凯奇通信总公司会计等。

１９９７

年加入华远，任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主

管等职务，现任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北京城市公司财务部经理。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４３

股票简称：华远地产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４２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为：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星期一）

１３

：

３０－１５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星期一）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

１１

号华远企业中心

１１

号楼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

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

投票为准。

（六）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所有股东均有权出席会议。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授权代

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可不必是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１

、孙秋艳

１．２

、孙怀杰

１．３

、杨云燕

１．４

、张蔚欣

１．５

、唐军

１．６

、陈晓玲

２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１

、陈淮

２．２

、王巍

２．３

、朱海武

３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３．１

、刘丽云

３．２

、闫锋

３．３

、张馥香

本次股东大会就上述董事、监事选举议案进行表决时，实行累积投票制。

相关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将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至少五个工作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参加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一）登记手续：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办理的，须持有双方身

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若由法定代表人

亲自办理，须持法定代表人证明、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

账户卡；若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办理时，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

书、委托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但出席

会议时需出示上述文件原件及复印件方为有效。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及下午

２

：

００－４

：

３０

。

（三）登记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

１１

号华远企业中心

１１

号楼

Ｂ

座

２

层董事会办公室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 谢青、姚娟娟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８０３６６８８－５２６／５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８０１２１６７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使用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二）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

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

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含子议案） 说明

７３８７４３

华远投票

１２ Ａ

股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２

、在“申报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序号，价格申报如下表：

议 案

申报价格

（元）

议案

１

：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００

１．１

孙秋艳

１．０１

１．２

孙怀杰

１．０２

１．３

杨云燕

１．０３

１．４

张蔚欣

１．０４

１．５

唐军

１．０５

１．６

陈晓玲

１．０６

议案

２

：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００

２．１

陈淮

２．０１

２．２

王巍

２．０２

２．３

朱海武

２．０３

议案

３

：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３．００

３．１

刘丽云

３．０１

３．２

闫锋

３．０２

３．３

张馥香

３．０３

３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或监事，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选

举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议案个数相等的投票总数。如某股东持有本

公司

１００

股股票，本次股东大会非独立董事会候选人共有

６

名，则该股东对于议案

１

《关于选举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议案组，共拥有

６００

股的选举票数。股东应以每个议案

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

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例如：如某

Ａ

股投资者持有本公司

１００

股股票，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议案

１

《关于选举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议案组（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方式如下：

议案名称

对应的申报价格

（元）

申报股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议案

１

：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１

候选人一

１．０１ ６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０

１．２

候选人二

１．０２ １００ ２００

１．３

候选人三

１．０３ １００

１．４

候选人四

１．０４ １００

１．５

候选人五

１．０５ １００

１．６

候选人六

１．０６ １００

上表仅列举三个方式，股东可根据自己的意愿按照任意组合投给候选人，但合计投票数

不能超过自己拥有的选举票数。

４

、注意事项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

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股份通过现场或网络

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股东对股东大会的多个待表决议案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申报，表决申报

不能撤单。对同一议案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

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其投票表决的部分仍然

有效，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规程及投票结果统计均遵循《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五、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食宿

及交通费用自理。

（二）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当日另

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通知。

特此公告。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下列格式自制均有效）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议 案

选举

票数

＊

备注

议案

１

：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１

孙秋艳

１．２

孙怀杰

１．３

杨云燕

１．４

张蔚欣

１．５

唐军

１．６

陈晓玲

议案

２

：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１

陈淮

２．２

王巍

２．３

朱海武

议案

３

：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３．１

刘丽云

３．２

闫锋

３．３

张馥香

＊

注：对每一项议案，股东持有的选举票总数

＝

持有本公司股票数

×

该议案下被选举人总

数。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总票数为限进行投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把选举票数集中

投给某一候选人，或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会议结束。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须加盖法人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４

年 月 日


